关于重新划分九原区城镇土地使用税

土地等级有关事项的请示

九原区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包头市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的批复》（内政字〔2009〕272号）中规定的土地等级范围对调节我区土地级差收入，完善宏观调控，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今年来我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利用状况发生变化，原来的土地等级范围与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不相协调。

为做好城镇土地等级调整工作，更好的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内财税〔2025〕1296号）关于“调整后的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状况合理设置”的相关要求，结合《包头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包财税[2025]777号）文件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结合我区经济发展和土地使用情况，九原区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九原区税务局认真组织开展了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有关事项调整工作，并提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的意见。特此请示，请区政府予以批准，并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予以公示。

妥否，请批示
附件：九原区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九原区税务局关

于重新划分九原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有关事

项的意见
 九原区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九原区税务局

                       2026年5月12日
附件：

九原区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九原区

税务局关于重新划分九原区城镇土地

使用税土地等级有关事项的意见

根据《包头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包财税[2025]777号），结合我区经济发展和土地使用情况，提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的意见。

一、调整土地等级界限及划分范围

一级土地：无

二级土地：东至文明路，北至青山路，西至九原区与青山区交界、建华路、（青山路九原段延世纪大道至建设路、建设路至建华路、建华路至黄河大街），南至黄河大街九原段。

三级土地：东至九原区与东河区交界（二道沙河），北至京藏高速，西至南绕城公路，南至南绕城公路内除二级土地外所有土地。

四级土地：京藏高速以北区域、南绕城以南区域、南绕城公路以西区域所有土地。

五级土地：无
二、执行日期

我区重新划分土地登记调整界限及划分范围的执行日期为2026年1月1日。

九原区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九原区税务局

                            2026年5月12日
